关于提交期末有关实践教学材料的通知

各有关二级学院（中心）：
一、为加强实践教学管理，及时完成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，请各有关二 级学院（中心）在2014年1月10日前将下列材料（纸质材料一份及电子稿）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（邮箱是：sdsxsy@sgu.edu.cn）。
    1、2013-2014学年第一学期已开出实验项目分类统计表
    2、2013-2014学年第一学期已开出实验项目明细表
二、2013-2014学年第一学期已进行了教育实习、毕业实习、专业见习但仍未提   交“实习（专业见习）工作总结”的各有关院系请在2014年1月10日前将实习（专业见习）工作总结按要求交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（工作总结必须附详细的学生实习或见习单位名，学年末要进行统计。凡没有按要求完成的，将影响本学院二级目标管理的积分）。
三、各有关二级学院要在放假前认真自查本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完成情况，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，保证2014届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按时完成。
至今仍未提交“2014届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计划”和“2014届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教师及学生选题汇总表”的二级学院请务必在2014年1月10日前将纸质材料一份及电子稿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四、以下材料请于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内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（提交纸质材料一份及电子稿）
    1、2013-2014学年   第二学期实验教学授课计划表 
    2、2013-2014学年   第二学期院（系、中心）实验课程教学任务一览表 
    3、2013-2014学年   第二学期实验课程表 
    4、2013-2014学年   第二学期实训课程（环节）教学计划
（ 以上相关表格在教务处实践教学科网页下载。特别提醒：电子稿请务必发到指定的实践教学科邮箱，不要随意发其它邮箱，以免丢失。）
  五、教师教育综合技能训练工作  
    为了加强专业技能训练，有计划地开展教师教育综合技能训练教学工作，下学期教学计划中需要使用教师教育综合技能实训室的二级学院，请填写“教师教育综合技能训练教学需求表”（见附件）并加盖学院公章，于2014年1月10日前送交教师教育综合技能训练中心办公室（南海旅港商会楼c202室，电话8201622），以便统一安排。
 
为使提交的材料统一、规范，请各学院务必按照要求填写表格，不要随意改动原表格形式及栏目。在提交材料时务必检查是否已签字盖章。凡是没有按要求填写的材料将退回，更正后重新提交。

期末事多，请各相关二级学院（中心）抓紧时间按时提交上述材料。谢谢！
    特此通知。
    
附件: “教师教育综合技能训练”教学需求表
教 务 处
  2014年1月6日

韶关学院201  —201  学年第  学期“教师教育综合技能实训”教学需求表
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训指导教师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手机短号：

	日期
	周次
	星期
	节次
	课程名称
	计划课时
	专业/班级
	计划人数
	实训室名称
	备      注                 （场地、设备、软件等特殊要求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教师教育综合技能训练中心办公室（旅港楼C202, 联系电话：8201622）， 一份留在各院系保存备查。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